青岛市黄岛区财政局文件

青黄财〔2018〕10号

青岛市黄岛区财政局
关于转发《青岛市2019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的通知
各大功能区相关部门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管区，区直各单位，管委区政府各部门，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为进一步落实“放管服”要求，扩大预算单位采购自主权，提高预算执行效率，青岛市财政局已根据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公布山东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和山东省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目录的通知》（鲁财采〔2017〕62号）及《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政府采购管理工作的意见》（青政办发〔2018〕21号）等规定，制定并公布了《青岛市2019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青财采〔2018〕21号)。现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青岛市财政局关于公布《青岛市2019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的通知(青财采〔2018〕21号) 
                                  青岛市黄岛区财政局

                                    2018年12月18日

抄送：区纪委（监察委）、区检察院、区巡察办、区法制办、区审计局
青岛市黄岛区财政局办公室                2018年12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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